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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李春燕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即将来
临，为了帮助市民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
消费环境，半岛全媒体启动了2017年度
“3·15商家诚信红黑榜”活动，发布候选
商家（品牌）榜单，请市民来投票选出“一
言九鼎”的诚信商家（品牌）。据悉，目前
共有市民参与投票10万人次，大家通过
“半岛都市报墨城新闻”微信公众平台可
以继续给诚信商家（品牌）投票打分，投
票时间截至3月12日。
自从半岛全媒体启动2017年度“3·

15商家诚信红黑榜”活动以来，在社会
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家纷纷通过“半岛
都市报墨城新闻”微信公众平台给自己
心中最满意或是最信赖的商家（品牌）投
票打分。据统计，截止到目前，投票总数
已达到10万人次。“生活中经常会遇到
消费问题，感谢半岛都市报《墨城新闻》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和
解决维权难题的平台，有了半岛全媒体
的全方位监督，相信我们的消费环境会
越来越好。”市民毛女士高兴地说。
为了帮助市民解决遇到的相关消费

问题，半岛都市报《墨城新闻》还开通了

3·15维权监督热线电话，市民可以拨打
热线85057386、15192777300反映。据
了解，自从开通3·15维权监督热线电话
以来，共接到几十起市民投诉，其中购房
维权、消费维权、医疗维权等成为投诉热
点，接下来，我们将对于有价值的线索进
行跟踪报道，同时联合执法部门通过半
岛都市报《墨城新闻》报纸、半岛网、“半
岛都市报墨城新闻”微信公众号和“半
岛”手机客户端等全媒体矩阵为消费者
进行维权。
目前，“3·15商家诚信红黑榜”评选

正在热烈进行中，市民朋友可以通过“半

岛都市报墨城新闻”微信公众平台继续
给诚信商家（品牌）投票打分，投票时间
截至3月12日，评选结果将通过半岛全媒
体平台向市民公布，最终评选出市民信赖
的“十大诚信商家（品牌）”等多个奖项，所
有参选商家名单将刊登在报纸上，坚持公
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由市民投票，专家
评审。诚信文明、生活健康是每一个消费
者关心的问题，切实到每一个人的利益。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企业的品牌
信誉、产品质量和服务应该接受消费者的
检验。市民朋友，为了打造一个诚信安全
的消费环境，请您继续来投票吧。

10万人次投票评选诚信商家
2017年度“3·15商家诚信红黑榜”活动反响热烈，半岛全媒体联合执法部门为消费者维权

□半岛全媒体记者 高晓飞

“青岛上佳木业有限公司欠交我
2015年10月到2016年8月共11个月
的保险，现在要重新找工作都不好弄，
请你们帮帮忙。”3月2日，市民石女士
拨打热线电话表示，希望公司能一次性
补交齐保险费。
市民石女士自2011年年底开始在

青岛上佳木业有限公司工作，2014年
10月份，石女士因怀孕向公司提请离职，
但未办理离职手续。“2014年3月份时，
公司法人代表鲁女士向我借了3万元买
车，还剩下2万多块钱没还。当时我们协
商好了，剩下的钱直接由公司代交保险。”
石女士回忆道，2015年6月份孩子出生，

前几个月均收到了生育津贴，但10月份
却没发，她到人社部门查询后被告知，原
来公司根本就没有替她交保险费。
“我一下子就蒙了，立马联系鲁女士，
她借口说公司的外欠款没要回来，等要
回来了就补交，但一直拖到现在也没有
动静。”石女士对记者无奈地说，她实在是
没办法了，不补交齐过去的保险，她自己
也没法继续交保险，找工作也很麻烦。
据石女士介绍，青岛上佳木业有限

公司注册地在李沧区，后将工厂搬迁至
即墨。随后，记者联系到青岛上佳木业有
限公司鲁女士，鲁女士承认了欠交保险
的事情。她表示，欠交保险是因为公司的
外欠款没有收回，她也很着急，等收回欠
款后，会在3月份补交一大部分保险费。
但石女士却对这个答复并不满意。
针对石女士的情况，记者联系到李

沧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表示，市民石女士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
投诉立案。“我找过劳动监察部门，他们回
复公司账户上没钱，一旦有钱就可立马
补交保险费。”对此，石女士表示十分无奈
和焦急，她希望公司能一次性把保险全
部补交齐，并把刨去保险费剩余欠的
4000多元还给自己。

闹心！公司11个月未给交保险

□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静 报道

“你们知道如何保护水资源吗？”3月2日，在团市委的组织下，山东大学的5名
大学生志愿者走进即墨经济开发区城东小学，为小学生们演绎了一堂生动的水资
源保护环保主题课。志愿者话音未落，学生们纷纷抢答道：“节约用水，防止水污染，
不往河里扔东西……”

课堂上，志愿者们用生动形象的环保动画幻灯片详细地讲解了水资源匮乏的
相关知识，启发学生们的思维，激发学生们的求知欲，绿色环保的种子在学生们心
底悄悄发芽。

“我们都是环保小卫士”

□半岛全媒体记者 李春燕
通讯员 潘晓明 于丹凤

市民李先生今年2月份在即墨市烟
青路某汽车品牌4S店购买了一辆汽车，
开了一个星期该车变速箱出现故障，李
先生到4S店进行了维修，然而一周后该
车变速箱又出现漏油现象，李先生到4S
店要求换车，遭到车行工作人员拒绝，于
是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电话求助。后
经消保委工作人员调解，按照相关规定，
车行同意给李先生调换同一型号新车。
据了解，市民李先生2月份在烟青

路某汽车品牌4S店购买了一辆汽车，然
后开了一个星期之后，汽车变速箱出现
问题，在4S店修理以后，过了一周变速
箱又出现了漏油问题。李先生说，自己花
钱买的是新车，出这么多问题责任在车
行，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要求车行
重新换一辆新车。
而车行认为李先生购买的汽车在三

包期内，可以为其继续免费维修保养，所
以对于李先生提出的换车要求，车行并
不同意，他们认为从厂家“以旧换新”来
回的运输成本太高。无奈之下，李先生向
市消保委投诉。
接到该投诉后，消保委工作人员立

即前往4S店调查了解相关情况，同时联
系李先生详细了解了事情经过，询问了
他的意见，李先生坚持原来的诉求，要求
4S店为他更换同一型号的新车。“经过
了解，我们认为4S店作为经营者，应当
为消费者提供符合质量要求的商品或者
服务，否则，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
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
更换、修理等义务。”消保委工作人员王
彩霞表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法规的规定，4S店应当接受消费者李先
生提出的换车这一合法诉求。
考虑到李先生家住外地交通不方便，

消保委工作人员决定尽量通过电话沟通来
解决这一消费纠纷。随后，工作人员多次打
电话与双方联系交流，向车行负责人讲解
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三包规定等法律
法规，告知其应当履行自己的法定义务。经

调解，双方最终达成和解，4S店同意为李
先生更换一辆同型号的新车。

消保委：
4S店有退货、更换、修理等义务

记者了解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四条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
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
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
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依
照前款规定进行退货、更换、修理的，经
营者应当承担运输等必要费用。”该投诉
中，4S店作为经营者，应当依法承担退
货、更换、修理等义务。《山东省消费者权
益保护条例》第四十条针对汽车行业单
独作了规定：“汽车售出后主要部件出现
安全性能故障的，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
规定或者与消费者的约定免费进行修
理、更换或者退货。”而《部分商品修理更
换退货责任规定》（即“三包规定”）第十
条则对产品售出后的时间节点及消费者
的权利作了更详尽的规定：“产品自售出

之日起15日内，发生性能故障，消费者
可以选择换货或者修理。换货时，销售者
应当免费为消费者调换同型号同规模的
产品，然后依法向生产者、供货者追偿或
者按购销合同办理。”
“消费者李先生在购车后15日内变
速箱连续两次出现故障之后，选择了换
货，车行应当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
予以换货。”王彩霞表示，如果4S店拒绝
为消费者李先生换车，则违反了《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经营
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除本法另有规定外，应当依照其他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八）对消费者提出的修理、重作、更换、
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款和服务费
用或者赔偿损失的要求，故意拖延或者
无理拒绝的……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情
节，对4S店处以责令改正、警告、没收违
法所得、罚款等行政处罚。由于双方最终
达成协议，4S店同意了消费者的诉求为
其换车，则可免于行政处罚。

新车开了俩星期坏两次
经消保委调解车行同意调换同一型号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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